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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1.1  项目区位

论证地块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海罗片区学院路与迎宾路交汇处南侧，项目北侧为迎宾路，东侧为学院路。西南距三亚汽车站约5.8公

里，西距凤凰机场约13.2公里、西距三亚站约5公里，东北距亚龙湾站约6.7公里。

论证地块



一 基本情况

2021年12月，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三亚市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规

划（2020-2035）》中，近期将新建迎宾路南规划学校（拟建北大附中三

亚学校），学校建成后规划学位数2880个/国际学位600个。

1.2 相关规划解读

1.2.1 《三亚市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规划（2020-2035）》（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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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

专项规划》，2023-2025年将新建十二年一贯制的三亚市迎宾路

小学、三亚市第九中学（迎宾路中段），班级数达72班，学位数

3450个，学校建成后有效缓解城区内部学位紧张。

《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三亚市完全中学分布

1.2 相关规划解读

1.2.2 《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三府函【2023】9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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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三亚市完全小学分布



一 基本情况
1.2 相关规划解读

1.2.2 《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三府函【2023】9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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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1.2 相关规划解读

p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部下发数据）：

通过叠加《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论证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论证地块不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1.2.3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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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1.2 相关规划解读

1.2.4《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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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地块YBLZD02-02-06、YBLZD02-02-07、 

YBLZD02-02-08原规划指标如下：地块YBLZD02-02-06

用地面积10.41公顷（约156.17亩），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

地，容积率≤0.9，建筑限高≤30米，建筑密度≤30%，绿

地率≥40%；地块YBLZD02-02-07地块用地性质为农林用

地；地块YBLZD02-02-08用地面积0.34公顷（约5.15亩），

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其中，YBLZD02-02-06地块需配建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中心城区控规用地指标表：

注：论证地块YBLZD02-02-08地块(防护绿地)984㎡用

地纳入“海罗”片区控规范围后，地块剩余面积0.34公顷。



二 论证内容、依据及必要性

2.1 修改内容
1、用地性质修改：将中小学用地(YBLZD02-02-06）与左侧部分农林用地合并为中小学用地，合并后用地10.87公顷（163.02亩）；

剩余西南角农林用地与防护绿地(YBLZD02-02-08)合并为防护绿地，合并后用地0.38公顷（5.71亩）；

2、规划指标修改：将中小学用地(YBLZD02-02-06)建筑密度由30%调整为35%，车位数由1.0车位/100师生调整为30车位/100教

工，其余指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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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用地面积(亩）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面积(㎡) 车位数(个)
修
改
前

YBLZD02-02-06 A33 中小学用地 10.41 156.17 0.9 30 30 40 93701 1.0车位/100师生
YBLZD02-02-07 E2 农林用地 0.50 7.41 - - - - - -
YBLZD02-02-08 G2 防护绿地 0.34 5.15 - - - - - -

修
改
后

YBLZD02-02-06 080403 中小学用地 10.87 163.02 0.9 30 35 40 97814 30车位/100教工

YBLZD02-02-08 1402 防护绿地 0.38 5.71 - - - - - -

论证范围

YBLZD02-02-06

农林用地

控规调整前

图例

中小学用地

供电用地

农林用地

防护绿地

YBLZD02-02-07

YBLZD02-02-08

农林用地
YBLZD02-02-08

已纳入海罗控规地块 已纳入海罗控规地块

控规调整后

图例

中小学用地

供电用地

农林用地

防护绿地

论证范围

YBLZD02-02-06



2.2 修改必要性

2.2.1 符合《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教育发展的要求。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打造国际教育创新岛。以推进国际教育创新

岛为引领，优化布局、分类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普及，以满足教育公共服务需求为主，全面实施基础教育提质工程，超常规推动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确保到2025年教育规模稳步扩大、质量明显提高主要指标达到

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2.2 论证地块修改符合海南省全面推动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023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相匹配的优质均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全面推动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2.3 论证地块修改满足三亚市迎宾路中段学校新建文化中心需要。

三亚市迎宾路中段学校项目位于中心城区控规YBLZD02-02-06地块内，现状容积率为0.9，鉴于三亚市迎宾路中段学校项目建设需

要，需在项目东南侧拟新建一栋文化中心，占地约2.97亩，总建筑面积4774m2。新建的文化中心后，能够丰富学校文化设施的建设，

但原控规指标已无法满足文化中心建设需求。因此，地块指标修改后将保障学校文化设施的建设。                                                

本次论证拟将地块规划指标和用地布局进行修改，有利于完善基础教育体系，全面推动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符合海南省”十四五“对教育发展的政策要求，满足三亚市迎宾路中段学校新建文化中心的需求，为该片区学生
提供高品质的文化艺术活动场所。

二 论证内容、依据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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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修改适用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实施，

2019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

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

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1年实施）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

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

评估和维护。

2.3.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3.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4. 《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规〔2012〕22号）；

5.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

6.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7.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号）；

8.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办法（试行）》；

9. 《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 (试行)》；

10.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1.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2019.08）；

12. 《三亚市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规划（2020-2035 年）》；

13. 《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

14. 《三亚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2023.03）；

15. 《三亚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建筑分册》（试行稿）》；

16.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

17. 《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GBJ99）》；

18.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19. 国家、省、市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2.3 论证依据

二 论证内容、依据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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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修改满足三亚市迎宾路中段学校近期新建文化中心需要，属公共服务设施民生工程，符合《海南省城乡规
划条例》中第五十九条第三点修改情形。

项目属于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建筑密度等控制指标，符合《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中的第一点，项目控规调整属于一般调整。

2.3.2 修改适用法规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04月03日）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 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

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7月15日）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

地性质 (含用地性质比例 )、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二）在符合功能相容、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以及工业用

地、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 (含用地性质比例 )、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三）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确需调整规划用地的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的；

（四）在满足人防、消防以及机动车位等要求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调整地下空间使用功能、出入口位置等规划条件的。

二 论证内容、依据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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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论证原则

Ø 遵循相关政策法规原则

规划指标的制定内容严格遵循国家、海南省、三亚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Ø 集约土地原则

统筹地区资源，合理使用土地。以城市环境为前提，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

Ø 统筹协调，利益均衡原则

综合分析论证地块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从定位、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环境景观等方面进行综合协调，使论证地块建

设与周边区域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公共利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Ø 保持生态特征

协调处理好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统筹安排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实现开发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二 论证内容、依据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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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论

3.1 修改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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